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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主持人：范力董事长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三、介绍现场参会人员、列席人员及来宾

四、推举现场计票人、监票人

五、审议议案

序号 提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是

2.00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 是

2.01 标的资产 是

2.02 交易对方 是

2.03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是

2.04 对价支付方式 是

2.05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是

2.06 发行对象 是

2.07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是

2.08 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 是

2.09 锁定期安排 是

2.10 过渡期损益安排 是

2.11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是

2.12 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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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2.13 标的资产的交割 是

2.14 决议有效期 是

3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是

4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是

5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是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

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是

7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是

8
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是

9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是

10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是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是

12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是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是

六、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投票表决

八、宣布会议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布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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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议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

下简称“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人员以

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会议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

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本次会议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四、股东参加本次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五、股东需要在股东会上发言，应于会议开始前在签到处的“股东发言登记处”登

记，并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

发言时应当先报告姓名或所代表的股东单位。由于本次股东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公

司按登记统筹安排，公司不能保证在“股东发言登记处”登记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会

上发言。股东可将有关意见填写在登记表上，由本次会议会务组进行汇总。主持人可安

排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集中回答股东提问。议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股东发

言。

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对表决票中表决事项，发表以下意

见之一来进行表决：“同意”、“反对”或“弃权”。对未在表决票上表决或多选的，

以及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入投票箱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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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在计票开始后进场的股东不能参加投票表决，

在开始现场表决前退场的股东，退场前请将已领取的表决票交还工作人员。

七、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八、本次会议由会议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进行现场议案表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九、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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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州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的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

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对，确认

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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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

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吴证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投集团”）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投集团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一）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常投集团等 60 名东海证券的股东，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1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 袁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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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8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0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 刘德强

1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16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17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张林昌

21 胥荣庆

22 王纳

2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司

24 林伟敬

25 臧红娟

26 孙承红

27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 刘宁

30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1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2 杨耀

33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司

3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35 李中子

36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7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8 鲍晓磊

39 季群凯

40 杨霖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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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4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2 秦裕农

43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 杨斌

45 周武秀

46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 钱渊

48 荆银仙

49 吴秀珍

50 李建华

51 张莉

52 马文妹

53 钱华君

54 陈晨

55 金缇英

56 刘亚伟

57 沈亚芳

58 程明

59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 钟丙祥

（三）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且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根据交易

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涉及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6）

第 833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东海证券股东全部权益按照市场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

值为 1,376,516.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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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每一交易对方的交易价格=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核准/备案的

东海证券的评估值 1,376,516.64 万元×交易对方出售的东海证券股份数占东海证券股

份总数的比例。基于前述协商结果，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总计为 1,151,850.06 万元。

根据交易协议的约定，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如有派送现金股利

的，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应按以下公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格=标的资

产原转让价格-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向交易对方进行现金分红的累计金

额。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或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交易对方因前述事项获得的标的公司新增股份应与标的资产一

并转让给东吴证券，且交易对方不得因该等新增股份的转让要求东吴证券支付额外的转

让价款。

（四）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东吴证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其

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价格总计 1,078,623.90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价格总

计 73,226.16 万元。

（五）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东吴证券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对象为常投集团等 60 名交易对方。

（七）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东吴证券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东吴

证券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9.46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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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东吴证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的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数为 N，每股配股数为 K，配股价

格为 A，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P1，则：

a．派送现金股利：P1=P0-D

b．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派送股票红利：P1=P0÷（1+N）

c．配股：P1=（P0+A×K）÷（1+K）

d．上述事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东吴证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若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本次交易尚未完成，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应当

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调整。

（八）发行数量及现金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 1股部分计入

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除通过发行股份购买部分标的资产外，对于交易对方剩余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东

吴证券以现金方式购买，应支付的现金具体金额（以下简称“现金对价”）按标的资产

转让价款总额减去东吴证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后的差额。

根据上述交易价格及公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东吴证券向各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及支付现金对价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股）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对应转

让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对应

的东吴证券发

行股份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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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股）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对应转

让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对应

的东吴证券发

行股份数（股）

1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495,032,868 367,232.86 29,378.63 337,854.23 357,139,782

2
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262,198,067 194,507.79 15,560.62 178,947.16 189,161,905

3
江阴新扬船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80,000,000 59,346.83 4,747.75 54,599.08 57,715,728

4
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78,442,000 58,191.05 - 58,191.05 61,512,733

5
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58,477,100 43,380.38 3,470.43 39,909.95 42,188,105

6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58,450,000 43,360.27 3,468.82 39,891.45 42,168,554

7 袁宗顺 55,000,000 40,800.94 - 40,800.94 43,129,960

8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42,961,734 31,870.53 2,549.64 29,320.89 30,994,597

9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

限公司
38,013,500 28,199.76 - 28,199.76 29,809,468

10

平潭盈科盛唐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4,568,000 25,643.76 2,051.50 23,592.26 24,938,966

11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00 22,255.06 1,780.40 20,474.65 21,643,398

12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0 22,255.06 - 22,255.06 23,525,432

13 刘德强 29,980,000 22,240.22 1,779.22 20,461.00 21,628,969

1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9,900,000 22,180.88 - 22,180.88 23,447,014

15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

纤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18,545.88 - 18,545.88 19,604,527

16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

司
20,000,000 14,836.71 1,186.94 13,649.77 14,428,932

17

青岛盈科天成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988,000 14,827.80 1,186.22 13,641.58 14,420,274

18

平潭尚润盛远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040,000 11,899.04 951.92 10,947.12 11,572,003

19
平潭晶茂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5,874,000 11,775.89 942.07 10,833.82 11,452,243

20 张林昌 14,490,000 10,749.19 859.94 9,889.26 10,453,761

21 胥荣庆 10,000,000 7,418.35 - 7,418.35 7,841,810



14

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股）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对应转

让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对应

的东吴证券发

行股份数（股）

22 王纳 10,000,000 7,418.35 - 7,418.35 7,841,810

23
江苏新苏化纤有限公

司
9,917,000 7,356.78 - 7,356.78 7,776,723

24 林伟敬 9,597,346 7,119.65 569.57 6,550.08 6,923,972

25 臧红娟 8,499,977 6,305.58 - 6,305.58 6,665,521

26 孙承红 8,000,000 5,934.68 474.77 5,459.91 5,771,572

27
平潭尚古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46,000 4,188.40 335.07 3,853.33 4,073,287

28
盐城海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001,000 3,709.92 - 3,709.92 3,921,689

29 刘宁 5,000,000 3,709.18 296.73 3,412.44 3,607,233

30
新元和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507,194 3,343.60 267.49 3,076.11 3,251,699

31
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4,000,000 2,967.34 237.39 2,729.95 2,885,786

32 杨耀 3,150,000 2,336.78 186.94 2,149.84 2,272,556

33
苏州佳川投资有限公

司
3,000,000 2,225.51 - 2,225.51 2,352,543

34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

限公司
2,940,000 2,181.00 174.48 2,006.52 2,121,053

35 李中子 2,680,000 1,988.12 159.05 1,829.07 1,933,476

36

上海卓盈乐方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2,021,024 1,499.27 - 1,499.27 1,584,848

37
苏州佳川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00,000 1,483.67 - 1,483.67 1,568,362

38 鲍晓磊 2,000,000 1,483.67 118.69 1,364.98 1,442,893

39 季群凯 1,938,000 1,437.68 - 1,437.68 1,519,742

40 杨霖坦 1,925,376 1,428.31 114.26 1,314.05 1,389,055

4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1,895,460 1,406.12 112.49 1,293.63 1,367,473

42 秦裕农 1,795,000 1,331.59 - 1,331.59 1,407,605

43

湖南湘江海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50,000 1,298.21 - 1,298.21 1,372,316

44 杨斌 1,500,000 1,112.75 - 1,112.75 1,176,271

45 周武秀 1,500,000 1,112.75 89.02 1,023.73 1,082,169

46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 1,155,700 857.34 - 857.34 90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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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股）

所持标的资产

股份数对应转

让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对应

的东吴证券发

行股份数（股）

限公司

47 钱渊 1,000,000 741.84 - 741.84 784,181

48 荆银仙 1,000,000 741.84 - 741.84 784,181

49 吴秀珍 900,000 667.65 53.41 614.24 649,301

50 李建华 817,000 606.08 48.49 557.59 589,421

51 张莉 800,000 593.47 47.48 545.99 577,157

52 马文妹 627,000 465.13 - 465.13 491,681

53 钱华君 501,000 371.66 - 371.66 392,874

54 陈晨 500,000 370.92 - 370.92 392,090

55 金缇英 250,000 185.46 14.84 170.62 180,361

56 刘亚伟 200,000 148.37 11.87 136.50 144,289

57 沈亚芳 120,000 89.02 - 89.02 94,101

58 程明 110,000 81.60 - 81.60 86,259

59
平阳温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43 24.07 - 24.07 25,441

60 钟丙祥 11,400 8.46 - 8.46 8,939

合计 1,552,703,189 1,151,850.06 73,226.16 1,078,623.90 1,140,194,369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最终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九）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常投集团等 60 名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1、常投集团、常州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和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黄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其中交易对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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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不足十二个月的，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

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3、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上述安排与届时适

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定、措施不相符的，交

易对方承诺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十）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十一）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

享有。

（十二）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继续由标的

公司享有和承担。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股份，不涉及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的变更。

（十三）标的资产的交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或在

相关方酌情合理确定的其他较晚期限内，交易对方应配合东吴证券完成向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资产

过户至东吴证券名下的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在交易对方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后，东吴证券将及时就证券服务机构对交割的标的资

产情况进行核查的结果进行公告，并在交割完成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或在相关方酌情合

理确定的其他较晚期限内，东吴证券应当为交易对方完成交割的标的资产所对应的东吴

证券发行股份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注册登记、上市等相关手续，以及向

交易对方一次性、足额支付现金对价（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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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之日起 12 个

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批复，则该有效期

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本议案为分项表决，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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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编制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

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与本会议资料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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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州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的股份。

根据公司本次交易的整体推进计划，公司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0 名交易对

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方案、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过渡期间损益安排、标的

资产的交割、违约责任、协议的生效和终止等相关事项进行明确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第七节的相关内容。

鉴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系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

架协议书》基础上经重述、修订及补充而达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将作为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在签署后取代相应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书》。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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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经审慎判断，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和重组上市，构成《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具体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 83.68%股份，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1,151,850.06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25年度

财务数据及交易对价的相关比例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东海证券（标的公司） 6,290,613.66 1,033,349.99 176,754.36

本次交易金额 1,151,850.06 1,151,850.06 /

财务数据与交易金额孰高值 6,290,613.66 1,151,850.06 176,754.36

东吴证券（上市公司） 21,621,948.00 4,375,812.45 903,036.63

财务指标比例 29.09% 26.32% 19.57%

根据上述计算，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及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应指标的比例均未超过 50%。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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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未发生过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苏州国际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交易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将会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按照关联交易的原则及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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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公

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投资、

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并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形

下，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本次交易后主要

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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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公司财务状

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

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东海证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东海证券均从事证券相

关业务，存在部分相同、相似的业务类型。公司已出具《关于规范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

系的承诺》，承诺成为东海证券的控股股东后，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监管框架内，自成为控股股东之日起 5年内，解决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

同业竞争问题。

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持公司独立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州国

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独立性的

承诺函》。

在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遵守、上述有关承诺得到充分贯彻履行时，本次交易有利

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独立性

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

属转移手续。

3、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和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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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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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说明如下：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东海证券是从事证券业务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相关主营业务均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等

监管部门的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除上述情况外，东海证券主营业务不涉及立项、

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和尚需履

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已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投集团”）等 60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 83.68%的股份。其中，常投集团所持 73,989,656 股东海证

券股份于 2026 年 10 月 24 日之前属于限售股份，常投集团确认在限售期满后解除前述

股份限售不存在障碍。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拟转让给公司

的股份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交易对方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

续的情况。

3、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

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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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东海证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东海证券均从事证券相

关业务，存在部分相同、相似的业务类型。公司已出具《关于规范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

系的承诺》，承诺成为东海证券的控股股东后，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监管框架内，自成为控股股东之日起 5年内，解决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

同业竞争问题。

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持公司独立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州国

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独立性的

承诺函》。

在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切实遵守、上述有关承诺得到充分贯彻履行时，本次交易有利

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独立性

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7

议案八

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董事会经审

慎判断，认为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下列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

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

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3、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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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

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

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

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

为，不存在需要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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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

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相关要求，为保

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

影响情况、防范和填补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

根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华振”）审计的上市公

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619197 号），以及经毕马威华振审阅的上市

公司 2025 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603270 号），上市公司在本次交

易完成前后的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变动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327,151.96 5,420,340.59 25.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215.00 368,806.89 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0 -15.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0 -15.49%

如果本次交易得以实施，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将增加，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每

股收益有所降低，主要系标的公司 2025 年度利润规模较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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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应对措施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降低本次交易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采取

多种措施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以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快完成对标的公司的整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将在保证对标的

公司控制力及其经营稳定性的前提下，加快对标的公司进行优化整合，在业务、人员、

财务、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规范，最大化发挥规模效应及业务协同作用，稳步推进并实施

公司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经营效率，扩大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及品牌影响力，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备完善、高效的股东会、董事会和

管理层运行机制，设置了与上市公司经营相适应的、合理的组织机构，形成权责清晰、

制衡有效、运行规范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体系，有效保障日常经营管理规范、稳健、

高效开展。

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保障经营决策科学、合规、高效，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

益，为上市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积极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和投

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

策和现金分红等条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制定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和条件，以及在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50%。在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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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兼顾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及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控股股东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函》。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作

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

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作出的

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所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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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上市公司未来如进行股权激励，本人承诺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将

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

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或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

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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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对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6）第 8335

号）。

公司董事会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进行审查：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企华作为公司聘请的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法定资格，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

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除正常业务往来之外，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本次评估机构的选

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标的资产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定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企华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本次

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中企华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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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

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

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具备

胜任能力。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资

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具有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定价具有公允性。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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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备考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83.68%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为完成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

则第 2101 号——财务报表审阅》对公司编制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执行审阅工作，并出

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标的公司东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了财务报表，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容诚审字[2026]230Z3760 号审计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东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容诚审字[2026]230Z3760 号审计报告》《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涉及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与本会议资料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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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三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顺利进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及在适当的情形下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他人士，

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决

议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范围、交易对方、发行价格、发

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其他事项；

2、决定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并签署与中介机构选聘有关

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财务顾问协议、聘用其他中介机构协

议等）；

3、按照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执行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出具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其他文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等；

4、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

件，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5、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申请文件

及相应修改、补充相关文件；

6、在公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若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有新的规定和要求，在股东会决议范围内根据新的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

出相应调整或终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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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

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具体实施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备

案、通知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过户、股份登记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包

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8、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实施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办理备案手续；

9、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

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10、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同意在董事会获

得上述授权的同时，在上述授权范围内（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即转授权予董事

长或其他董事会授权人士，决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前述授权有效

期内取得相关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审核同意或批复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

交易完成日。

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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